阜康市东部城区污水处理厂中水调蓄池提升改造工程(一期)

竞争性磋商公告

项目概况

阜康市东部城区污水处理厂中水调蓄池提升改造工程(一期) 的潜在供应商应在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南路133号新疆城建大厦11楼 获取采购文件，并于2022年04月29日16点00分（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HCCJ2022CG027
项目名称：阜康市东部城区污水处理厂中水调蓄池提升改造工程(一期)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预算金额：732646.14元

采购需求：1#池子扬水泵站升级改造、1#池子应急闸门（1座）及退水渠道（55m）；砼边板维修更换50块（3m*3m）。本工程量清单范围内所有工作内容（包括磋商文件、答疑补充文件、工程量清单等）。

合同履行期限：60天
本项目（否）接受联合体。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同一合同项的投标；

（2）为本项目某包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参加该合同项的投标；

（3）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4）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供应商应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2）供应商应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项目负责人应为注册建造师贰级及以上（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资格。
三、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 2022年04月19日至 2022 年04月25日 ，每天上午  10:30 至  13:30  ，下午 15:30 至 18: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南路133号新疆城建大厦11楼

方式：现场上领取。现场领取文件需携带有效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加盖公章、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交至采购代理机构。未向采购代理机构领取磋商文件的潜在供应商均无资格参加磋商响应。文件售后不退。
售价：￥300元

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 2022年04月29日16点00分（北京时间）
地点：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南路133号新疆城建大厦11楼
五、开启

时间： 2022年04月29日16点00分（北京时间）
地点：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南路133号新疆城建大厦11楼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其他补充事宜

1、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信用担保等。   

2、公告发布媒体：新疆政府采购网、昌吉州公共资源交易网
八、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阜康市农村安全饮水管理站
地    址：阜康市
联系方式：0994-3227080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华诚博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南路133号新疆城建大厦11楼
联系方式： 0991-4630007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胡婧怡
电     话：  0991-4630007
4.财政监督电话
阜康市财政局政府采购办

监督电话：0994-3222516

